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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

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

 

   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》的

规定，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，确保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，

特制定会议须知如下，望出席股东大会全体人员遵守：  

    1、本次股东大会设秘书处，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。 

    2、会议期间，全体出席人员应以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，确保会

议正常秩序和议事效率为原则，认真履行法定职责。 

    3、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享有按秩序发言、咨询、表决等

的各项权利。股东要求发言或就有关问题提出咨询时，应在会议开始

后的 15 分钟内向大会秘书处登记，并填写发言申请表。股东大会秘

书处将按股东发言登记时间先后，安排股东发言。 

    4、股东发言时应首先报告其姓名和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数。为了

保证会议的高效率，每一股东发言应简洁明了，发言内容应围绕本次

股东大会的主要议题，每位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。公司董事会

和管理人员在所有股东的问题提出后统一进行回答。 

    5、会议对每一个议案进行表决，表决期间休会，不安排发言。 

    6、股东表决时，应在表决单上“赞成”、“反对”、“弃权”的对应空

格内打“√”，并在“股东签名处”签名。若在表决栏中多选或未做选择

的，视为该投票权无效。 

    7、参加股东大会，应当认真履行法律义务，不得侵犯其他股东

的权益，不得扰乱会议的正常秩序。对扰乱会议秩序的行为，由公安

机关依照《上海市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办法》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处罚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东大会秘书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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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 

股东大会议程 

会议时间：2014年 8 月 28 日上午 9 点 

会议地点：上海市中山西路 1515 号上海大众大厦 21 楼 

大会主持人：副董事长顾诚 

一、报告本次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

二、审议议案 

1、公司“关于对上海地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资3.6亿元的议案” 

2、公司“关于同意上海申通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地铁融

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约1.6亿元担保的议案” 

三、股东代表发言 

四、公司解答相关提问 

五、大会表决 

六、宣布表决结果 

七、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

八、宣布大会结束 

 

 

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 年 8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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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 

股东大会材料目录 

 

 

序号 议案内容 页码 

1 关于对上海地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资 3.6 亿元的议

案 

4 

2 关于同意上海申通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地

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约 1.6 亿元担保的议案 

7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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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一 

 

关于对上海地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增资 3.6 亿元的议案 

 

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已经于2013年10

月30日完成设立全资子公司——上海地铁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地铁租赁公司”）。根据2014年7月《商务部 税务总局关于确认世欣合

汇租赁有限公司等企业为第十二批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的通知》

（商流通函[2014]384号）精神，地铁租赁公司获得内资融资租赁试

点企业资格。2014年8月8日，地铁租赁公司完成工商变更登记，名

称由上海地铁租赁有限公司变更为上海地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地铁融资租赁公司”），同时，增加融资租赁等经营范围。为进一

步推动地铁融资租赁公司业务发展，公司和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申通

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号线公司”）拟分别对地铁融

资租赁公司进行增资，合计增资3.6亿元人民币。 

    一、增资方案概述 

1、公司向地铁融资租赁公司增资2亿元 

    公司将对地铁融资租赁公司的2亿元应收债权，以“债转股”形式

转增地铁融资租赁公司注册资本，增资金额为2亿元。 

2、一号线公司向地铁融资租赁公司现金增资1.6亿元 

    公司全资子公司一号线公司以对外投资形式向地铁融资租赁公

司现金增资1.6亿元。一号线公司的资金来源：自有资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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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与一号线公司向地铁融资租赁公司合计增资3.6亿元，增资

后地铁融资租赁公司资本金从2亿元增加到5.6亿元，其中，公司出资

4亿元，占股71.43%；一号线公司出资1.6亿元，占股28.57%。 

 

二、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 

1、名称：上海地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 

2、类型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3、住所：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770号335室 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顾诚  

5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20000.0000万元整  

6、成立日期：2013年10月30日 

营业期限：2013年10月30日至2043年10月29日  

    7、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，融资租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

术咨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，经济信息咨询，企业管理咨询，财务

咨询（不得从事代理记账），商务咨询，资产管理，投资管理。【依

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    8、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指标：截至2014年3月31日，地铁融资租

赁公司总资产250,905,677.53元，净资产200,679,258.14元，净利润

629,605.70元（上述数据未经审计）。 

 

    三、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以“债转股”形式对外投资，以及一号线公司的对外投资行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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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定。此举不仅可以使地铁融资租赁公司筹

集资金开展融资租赁业务，还可以发挥资本金的杠杆作用，做大业务

量，为公司谋求更大的收益。 

 

四、授权事项 

拟同意公司经营层按上述方案办理对地铁融资租赁公司增资的

一切事宜。 

 

  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14年8月12日召开。会议应到

董事8名，实到董事8名，其中独立董事3名。会议采用通讯表决方式

对《关于对上海地铁租赁有限公司增资3.6亿元的议案》进行了审议

表决，其中：同意8票、弃权0票、反对0票，一致审议通过了该议案。 

    特此报告，请审议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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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材料之二 

 

关于同意上海申通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司 

为上海地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约 1.6 亿元担保的议案 

 

上海申通地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下属全资子公司

上海地铁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地铁融资租赁公司”）拟与上

实融资租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实租赁”）开展1.6亿元融资租赁（售

后回租）业务。由于地铁融资租赁公司刚刚获得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

业资格，缺少业务及资信记录，需要第三方担保以增加其资信等级，

从而提升业务量，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一号线公司”）拟为地铁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提供

还款的连带责任担保。 

 

一、 担保业务简介 

1、担保人简介：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申通地铁一号线发展

有限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770号313室  

法定代表人：顾诚  

类型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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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：人民币30000.0000万元整 

注册号：310104000531095 

经营范围：地铁经营及相关综合开发，轨道交通投资，车辆、

机械设备租赁。（涉及行政许可的，凭许可证经营）  

成立日期：2012年11月9日 

 

2、被担保人简介：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上海地铁融资租赁有限

公司 

住所：上海市徐汇区钦州路770号335室  

法定代表人：顾诚  

类型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（法人独资） 

注册资本：人民币20000.0000万元整  

    注册号：310104000559194 

    经营范围：融资租赁业务，融资租赁领域内的技术开发、技术咨

询、技术服务、技术转让，经济信息咨询，企业管理咨询，财务咨询

（不得从事代理记账），商务咨询，资产管理，投资管理。【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 

成立日期：2013年10月30日 

获得内资融资租赁试点企业资格日期：2014年7月 

由于地铁融资租赁公司（前身地铁租赁公司）2013年底成立、

2014年7月获得融资租赁资格，因此，公司缺少业务及资信记录，需

要第三方担保以增加其资信等级，从而提升业务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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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业务名称：上海申通地铁一号线发展有限公司为上海地铁融

资租赁有限公司提供约1.6亿元担保 

地铁融资租赁公司与上实租赁公司拟开展1.6亿元地铁列车售

后回租业务（融资租赁,分期实施），由一号线公司为地铁融资租赁

公司的租金支付提供担保。 

 

二、 担保方式及担保金额 

1、担保方式：一号线公司拟为地铁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提供

还款的连带责任担保。 

2、担保金额：1.6亿元本金及利息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

资产比例为12%。 

3、期限：5年。 

4、年利率：6.40%。 

 

    三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 

  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对外担保。截至本公告披

露日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已提供的担保总额为此次担保，无其他担保。

此次担保本金占公司201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12%，公司无逾期担

保。  

 

四、授权事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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拟同意一号线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 

 

   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并一致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

一号线公司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地铁融资租赁公司支付租金提供还款

的连带责任担保。 

    特此报告，请审议！ 

 


